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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12(e) 

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进行其他选举: 

选举人权理事会 47 名成员 
 
 

  2006年 3月 23日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 
 

 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大会主席致意，并谨通知主席，阿尔

及利亚政府决定参加定于 2006 年 5 月 9 日举行的人权理事会首次选举。 

 阿尔及利亚非常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，坚信本国将通过在人权理事会促进对

话与合作，为其作出建设性的积极贡献。 

 阿尔及利亚以自身历史为鉴，一贯将人民的自决权作为促进人权的优先事项

之一，并坚决促进人民实现自决权。 

 在国内一级，阿尔及利亚自独立伊始，即致力于建立保障本国公民享受基本

权利的适当机构，这些权利包括教育、卫生、社会保护、工作以及享有饮水、能

源、住房和土地等。这促使阿尔及利亚取得了重大社会进步、大大减少了贫穷、

并显著降低了文盲率。 

 加强民主进程和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，尤其启动了民选机构的政治多样

化。民间社会异常活跃，丰富多样的媒体可以自由发表论调。 

 阿尔及利亚珍视人权的不可分割性、相互依赖性和普遍性，非常重视所谓“第

三代”的团结权利，即发展权和环境权。 

 阿尔及利亚认识到，妇女在建设坚决追求现代化的进步社会过程中起到至关

重要的作用，并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妇女在与男子毫无差别的条件下，充分参与

经济、社会和政治生活。阿尔及利亚积极致力于巩固和促进妇女的权利，并在社

会解放方面不断取得进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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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尔及利亚坚信，建设法制社会和倡导人权文化是促进其稳定与繁荣的关键

要素。政府对司法部门进行了改革，使其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。政府还在教育制

度中增加了人权必修课，鼓励在社会上传播人权文化。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独立国

家机构、即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设立，加强了这种文化。 

 阿尔及利亚加入了所有关于人权的国际法律文书，逐步将本国法律与国际标

准进行了统一。 

 阿尔及利亚一贯履行对其批准的条约的承诺，按照批准的公约经常提交定期

报告，并一贯满足非政府组织提出的访问请求，表现出对外界的开放姿态。 

 此外，阿尔及利亚专家在各人权条约监测机关的当选，是对阿尔及利亚人道

主义外交行动的认可。 

 联合国在人权方面的改革，无疑为改正以前的不良做法提供了机遇，包括对

人权的政治化、选择性和双重标准。阿尔及利亚坚信世界人权状况取得进步要靠

对话与合作，并坚决奉守构成《联合国宪章》基础的普遍价值与原则；为使各方

在设立人权理事会问题上取得最广泛共识，我国在谈判过程中作出了不懈努力。 

 今天，我们拥有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联合国附属机关；我们坚信，它的规则

和运作将有助国际社会实现促进人权方面的必要目标。 

 如能当选理事会成员，阿尔及利亚将坚决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，倡导所有

国家平等对待所有各项人权。本国将优先注重对话与协商，并建议对在实现人权

普遍目标方面提出需要者给予援助。 

 阿尔及利亚决心以负责态度继续推行其民主成果，并愿意接受对其人权状况

进行审查的挑战。 

 

 


